
政府采购合同

项目名称∶常州市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 ⒛” 年长江

堤防管护项目 (三标段)

甲方∶常州市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

代理机构∶常州中采招投标有限公司

签订地∶

签订日期∶ ⒛” 年 3月 甥 日

乙方∶



(4)商务条款响应及偏离表 ;

(5)供应耗材清单 ;

(6)成交通知书 ;

(7)甲 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。

第五条 双方权利义务

一、甲方权利义务 :

1、 代表和维护产权人及使用人的合法权益 ;

2、 不得干涉乙方依法或依本合同规定内容所进行的管理活动 ;

3、 负责处理非乙方原因而产生的各种纠纷 ;

4、 提供相关管理制度 ;

5、 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况 ;

6、 审定乙方提出的服务年度计划及财务预决算 ;

二、乙方义务 :

1、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管理处的章程、规范、制度、操作规程 ,确

保甲方工程安全。

2、 保证参与管理的人员资格合法、技术合格、遵章守纪、责任心强,派驻

人员相关信息提供给甲方登记备案。

3、 乙方负责对派驻人员进行管理、教育,要求被派驻人员不但严格遵守乙

方的规章制度 ,还要严格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及本合同的约定。

4、 被派驻人员属乙方员工,由 乙方承担派驻人员所有的人事、劳资、劳动

培训,社保、税务、劳动保护、单位福利等义务。

5、 乙方接受甲方的抽查和监管,并及时整改。

6、 合同终止时,向 甲方移交全部档案资料和属甲方所有的其他资产,并办

理交接手续 ;

7、 若由于乙方原因造成甲方损失的,经第三方认定后 ,所有损失由乙方承

担。

第六条 质量保证

对服务托管的标准要求 :参照 《江苏省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办法》(试行 )中

的技术要求,按照本项 目采购文件中的考核管理办法进行百分制考核 (见附件 1

考核管理办法 )。

第七条 款项支付

1、 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。

2、 合同签订后可支付中标金额的 10%作为预付款。

3、 自合同签订之 日起,根据 《考核管理办法》逐月进行考核;甲方于每季



1、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2、 本合同一式伍份,甲 乙双方各执贰份 ,代理机构执壹份。

3、 合同执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,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,双方应按有关法律

规定及时协商处理。

4、 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,

定、条例有抵触的,则该条款无效并按国家规定和条例执行 ,

续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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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政

安全

工作

(20

分 )

10

根据 《江苏省长江防洪工程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的

八项禁止行为,发现、发生一个禁止行为不及时报告的

不得分 (并追究责任 )。

8

江堤上的各类宣传牌、禁示牌、限高路卡、防护网、路

灯、视频监控是堤防管理的重要设施,必须进行定期检

查,路灯应每月进行一次亮灯巡查,并做好台帐记录 ,

如有缺损不报告不得分,并查明原因追究责任,并作一

定的经济赔偿。

3

12

堤顶道路是防汛专用道,未经批准,决不允许与防汛无

关的货物车辆不得进入行驶,限高路卡擅自开关发现
—

次不得分。

2
J

未经批准,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开发占用滩地、水

域,发现一处扣 2分 ,乱倒垃圾、杂物和倾倒有害物质

发现不报告不得分。

6

四、

绿化

工作

(30

分 )

14

严格按照 《水源地 日常管理养护制度》执行巡查,少一

次扣 1分 ,台 帐记录不完整—
次扣 1分 ;取水口固定设

施、隔离区围网,地理界标、宣传牌、警示标志等标志

标牌缺失、破损发现不及时,有一处扣 1分 ;发现不及

时造成重大影响的此项不得分。

6

15

每季各治虫一次,平时发现病虫害及时治理,冬季乔木

要涂白。病虫害不及时治理,发现一处扣 1分 ;造成树

木枯死此项不得分。干旱、涝灾时应及时组织抗旱、排

涝,发现一次应未及时浇水使草坪、树木枯死的不得分。

7

16

草坪每季修剪至少
—

次,发现少剪一次扣 2分 ;对枯枝、

病枝应及时修剪,发现一处有枯枝、病枝扣 05分 。对苗

木要及时修剪、整形。发现不及时修剪、整形一处的扣 1

分 :

5

17

堤顶路面应无杂物、爬根草,堤坡草坪上应无杂草、杂

物。堤顶、堤坝坡发现一处不符规定扣 1分 ;平台杂草

不符要求一处扣 1分 ;对因其他原因需要绿化的,根据

管理处要求组织绿化,不及时绿化的扣 2分 。

8

18
冬季草坪及时清理,如发现树木烧毁一处扣 2分 ,进行

补种,费用自理,并追究责任。
4



附件 3

水源地日常管理养护制度

一、水源地管理由常州市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江堤管理所 (水源

地管理所)负责管理,具体由堤防二、三工区管护单位及西来桥镇水

利站实施日常管护职责,责任到人。

二、管护巡查范围:取水口上游五百米至下游五百米、向对岸五

百米至本岸背水坡堤脚外一百米范围内的水域陆域为一级保护区;一

级保护区以外上溯一千五百米、下延五百米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为二

级保护区;二级保护区以外上溯二千米、下延一千米范围内的水域和

陆域为准保护区。

三、管护要求

1.一级保护区每天巡查一次;二级保护区每两天巡查一次;准保

护区每周巡查一次;每次巡查不少于二人。

2.按照管护要求巡查保护区范围内的滩面、水域及水源地设施 ;

重点巡查船舶违章停泊、水面污染及范围内是否施工围垦等情况。

3.巡查管护相关台账必须详实记录,及时汇总归档以备查验。

4.对巡查中发现的水事违法行为及时汇报管理所。

5.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重点监督和巡查任务,配合上级部门组织

的联合检查工作。

四、管护考核:每月底按考核标准对管护单位进行检查考核,并

查阅相关台账。若巡查管护不到位,按考核标准执行。管护单位按协

议承担相应责任。

常州市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

水源地管理所

⒛” 年 1月 1日


